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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
 

第一条 为促进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基金会）工作的制度

化、规范化，确保基金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

例》和《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章程》的有关规定要求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 基金会的重大事项包括： 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以及上级重要决

策、重要工作部署、重要指示的意见和措施； 

（二）基金会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

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工作； 

（三）基金会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监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 

（四）基金会发展方向、发展战略、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管理

事项； 

（五）理事会的重大活动，包括召开理事会换届会议、调整基金会负

责人等； 

（六）进行重大慈善项目： 

1. 捐赠超过伍拾万元（不含伍拾万元）的慈善项目； 

2. 年度支出占总支出 60%慈善项目； 

3. 其他的重大慈善项目。 

 

（七）推出其他重大公益项目，包括：召开大型研讨会、论坛；开展

全国性评比、表彰、比赛活动；召开涉外研讨会、组团出国出境、与境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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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组织交流交往、接受境外捐款等涉外活动； 

（八）重大募捐、重大资产变动、重大投资、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： 

1. 一次性对外捐赠超过伍拾万元募捐活动； 

2. 一次性投资超过伍拾万元的投资活动； 

3. 发生伍拾万元的资产变动； 

4. 发生伍拾万元的交易及资金往来； 

5. 单笔超过基金会净资产 10%或年度预算 20%的投资行为； 

6. 其它理事会认为重大的捐赠、投资活动。 

（九）其他规定需要报告的事项。 

第三条  根据重大事项的具体情况，分别向基金会理事会及其他相关

政府管理部门报告。 

（一）向理事会报告的事项包括： 

1.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； 

2. 选举、罢免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，设立名誉职务； 

3. 基金会发展方向、发展战略、中长期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管理事

项； 

4. 报告重大业务活动，包括资金的募集、管理和使用计划； 

5. 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； 

6. 设立、注销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、办事机构； 

7. 聘任副秘书长； 

8. 年度工作报告及工作思路； 

9. 基金会的分立、合并或终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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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其他重大事项。 

（二）向登记主管部门民政部报告的重大事项包括： 

1. 年度工作报告、审计报告； 

2. 章程的修改； 

3. 基金会名称、住所、宗旨、业务范围、法定代表人、业务主管单位

发生变化； 

4. 理事、监事变更； 

5. 设立、撤销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； 

6. 其他重大事项。 

第四条  基金会召开涉外研讨会、组团出国出境、与境外民间组织交

流交往、接受境外捐款等涉外活动，应按照外事管理权限请示报告。 

第五条  基金会组织大型义演、义卖活动，应按照文化部、公安部门

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 

第六条 本制度由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自 2025 年 9 月 8 日起执行。 

北京后生公益基金会 

2025 年 9 月 8 日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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